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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药品抽验快检工作确保

药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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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监检结合，创新药品抽验机制，充分发挥药品快检在药品监督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全面保障全县人民用药安全，5月21至22日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配合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深入到章凤镇、景罕镇开展药品快检工作。快检工作组充分运用药品检测车对药品经营、使用单位的药品进行快速检测，该车装载了国际上领先的药品快速鉴别装备，使用这些快速鉴别设备，最短2分钟就能检验出药品的真伪，大大提高了对假冒伪劣药品的鉴别能力。

为确保此次快检工作的顺利开展，陇川局在药品抽验快检工作方面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着力提高药品抽验的"靶向率"，充分发挥技术监督的支撑作用，最大限度地发现查处假劣药品。按照"药品抽验，快检先行"的原则，同时又兼顾抽验的代表性和科学性。二是扩大药品抽验结果的效应，将抽验情况作为评价药品质量的一项重要依据，强化药品经营者是药品质量第一责任人的意识，积极推进涉药单位信用体系建设。三是充分利用药品打假在线等网络信息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同时积极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兄弟县局及时沟通抽验快检信息，减少资源浪费，避免重复抽验。

此次快检共抽查16家涉药单位，现场快速检验药品115批次，快检覆盖率达92%，初步筛选出可疑药品“谷维素片”1批次。目前，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这批次质量可疑的药品按程序进行抽检并送德宏州食品药品检验所做进一步检验，待检验结果出来后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抄送：州食药监局，州工商局，州质监局，县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纪委办，组织部，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各县(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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